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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然
囊
形
陣
地 

長
沙
易
守
難
攻

七
、
第
一
次
長
沙
會
戰 

—

誘
敵
深
入 

包
圍
殲
滅

長
沙
為
湖
南
省
省
會
，
屬
國
軍
第
九
戰
區
，
適
距
洞
庭
湖
濱
湖
平
地
之
南
端
，
扼
粵
漢
鐵
路
與
京

滇
國
道
之
交
。
湘
贛
、
湘
黔
、
湘
桂
諸
鐵
道
縱
橫
其
南
，
與
贛

(

江
西
省

)

、
鄂

(

湖
北
省

)

、
黔

(

貴

州
省

)

、
桂

(
廣
西
省

)

諸
省
相
通
，
地
勢
平
衍
，
北
倚
洞
庭
，
東
屏
幕
阜
、
九
嶺
、
萬
洋
諸
山
與
江
西

相
界
，
西
挾
雪
峯
山
脈
與
鄂
川

(

湖
北
省
、
四
川
省

)

為
鄰
，
南
以
九
嶷
山
脈
與
粵

(

廣
東
省

)

桂

(

廣

西
省

)

相
接
。
以
其
地
勢
低
窪
，
本
不
為
兵
家
所
重
，
但
因
抗
戰
時
，
湖
南
不
僅
為
我
國
穀
倉
、
更
是

兵
源
與
工
業
資
源
取
給
之
地
，
其
得
失
攸
關
我
抗
戰
成
敗
甚
巨
。

長
沙
其
北
以
新
牆
、
汨
羅
、
瀏
陽
三
江
平
行
橫
亙
，
為
濱
湖
沖
積
地
區
，
地
勢
平
衍
，
雖
非
攻

守
要
地
，
但
因
其
東
倚
幕
阜
、
九
嶺
、
萬
洋
諸
山
，
西
倚
雪
峰
山
脈
，
對
長
沙
成
犄
角
之
勢
，
因
此
其

正
面
可
依
新
牆
、
汨
羅
諸
江
以
行
持
久
抵
抗
外
，
並
可
賴
其
側
方
高
地
，
實
行
截
擊
側
擊
，
成
為
天
然

之
囊
形
陣
地
，
若
於
長
沙
附
近
作
戰
，
則
此
依
地
勢
生
成
之
囊
形
地
帶
，
恰
可
成
為
持
久
抵
抗
地
帶
，

況
且
因
地
勢
之
故
，
日
軍
大
迂
迴
的
戰
法
在
此
難
以
施
展
，
因
此
不
得
不
行
犧
牲
較
大
的
正
面
攻
堅
作

戰
，
無
形
中
長
沙
在
此
成
為
我
軍
戰
略
要
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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敵
欲
進
攻
長
沙 

鞏
固
侵
略
成
果
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一
月
德
國
向
日
本
提
出
德
、
義
、
日
三
國
同
盟
議
案
；
同
年
五
月
，
因
外
蒙
軍
在

諾
門
罕
附
近
越
過
哈
爾
哈
河
，
進
而
與
駐
守
邊
境
的
滿
州
國
哨
兵
發
生
衝
突
，
日
本
駐
滿
州
國
之
關
東

軍
搜
索
隊
與
來
援
之
蘇
聯
紅
軍
互
有
攻
防
，
戰
事
未
擴
大
，
但
之
後
日
軍
自
認
戰
備
整
備
充
分
，
且
有

徹
底
擊
破
蘇
軍
之
自
信
，
乃
於
六
月
下
令
進
攻
諾
門
罕
附
近
的
蘇
軍
，
爆
發
諾
門
罕
第
二
次
戰
事
，
蘇

聯
取
得
諾
門
罕
戰
役
的
勝
利
，
日
本
於
此
戰
役
損
滅
一
師
團
的
兵
力
。
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九
月
一
日
，
因
德
國
入
侵
波
蘭
，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爆
發
。
十
五
日
，
日
本
與
蘇

聯
簽
訂
停
戰
協
定
，
恢
復
其
所
主
張
的
國
境
線
，
三
十
年
四
月
又
與
蘇
聯
簽
訂
蘇
日
中
立
條
約
，
自
此
，

日
本
北
進
與
德
國
會
師
莫
斯
科
的
構
想
成
為
泡
影
。

日
本
為
了
轉
移
國
內
對
諾
門
罕
戰
役
戰
敗
的
注
意
力
，
並
呼
應
德
國
入
侵
波
蘭
，
加
以
湖
南
是
我

國
重
要
的
糧
食
和
兵
源
基
地
，
長
沙
是
華
中
地
區
的
戰
略
重
鎮
，
更
是
粵
漢
鐵
路
的
要
衝
，
因
此
日
本

意
圖
捕
捉
殲
滅
戰
區
國
軍
主
力
，
打
擊
我
軍
民
的
抗
戰
意
志
，
以
鞏
固
其
在
華
中
地
區
的
統
治
，
並
為

將
成
立
的
汪
精
衛
偽
政
權
清
掃
戰
場
，
乃
對
長
沙
發
動
了
第
一
次
的
戰
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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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軍
積
極
備
戰 

擬
誘
敵
深
入
殲
滅
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，
經
我
春
夏
兩
季
攻
勢
，
日
軍
蒙
受
重
大
損
耗
，
此
時
鑒
於
德
國
對
波
蘭
之
進
攻
，

日
本
為
求
應
付
國
際
新
形
勢
，
急
於
解
決
我
國
戰
場
，
除
積
極
整
補
部
隊
，
並
成
立
對
華
派
遣
軍
總
司

令
部
，
以
西
尾
壽
造
、
板
垣
征
四
郎
主
持
新
攻
勢
，
策
定
進
攻
長
沙
的
計
畫
，
其
以
第
一○

一
、
第
一

○

六
等
師
團
，
集
結
於
贛
北
義
安
、
奉
新
地
區
，
以
第
三
、
第
六
、
第
十
三
、
第
三
十
三
等
師
團
，
集

結
於
鄂
南
通
城
至
湘
北
岳
陽
地
區
，
師
團
雖
多
，
多
未
滿
編
，
總
兵
力
計
約
十
萬
人
，
以
第
十
一
軍
司

令
官
岡
村
寧
次
指
揮
，
圖
以
贛
北
、
鄂
南
方
面
日
軍
擔
任
助
攻
，
湘
北
方
面
日
軍
為
主
攻
，
期
以
會
攻

長
沙
，
一
舉
殲
滅
我
第
九
戰
區
主
力
部
隊
。

國
軍
則
以
各
個
擊
破
來
犯
日
軍
，
鞏
固
長
沙
為
目
的
。
以
第
一
、
第
十
九
、
第
二
十
七
、
第
三
十

各
集
團
軍
，
阻
止
贛
北
高
安
、
武
寧
、
鄂
南
通
城
一
帶
日
軍
；
另
以
第
十
五
、
第
二
十
集
團
軍
，
及
第

五
、
第
七
十
、
第
七
十
四
、
第
九
十
九
與
新
六
軍
等
軍
，
對
湘
北
楊
林
街
、
新
牆
河
、
營
田
等
地
區
日

軍
，
予
以
阻
擊
側
擊
，
打
破
其
會
攻
長
沙
之
企
圖
，
並
於
正
面
在
新
牆
河
、
汨
羅
江
、
瀏
陽
河
至
永
安

市
，
分
別
構
築
防
禦
陣
地
，
依
序
形
成
三
線
配
備
，
同
時
於
幕
阜
山
脈
內
，
構
築
多
數
側
面
陣
地
，
於

長
沙
附
近
則
構
築
堅
固
之
腹
廓
陣
地
，
準
備
誘
敵
於
長
沙
附
近
，
適
時
一
舉
包
圍
殲
滅
來
犯
日
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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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二
十
八
年
九
月
十
四
日
，
贛
北
日
軍
開
始
西
犯
，
分
別
與
我
軍
在
高
安
、
修
水
、
銅
鼓
間
發

生
戰
鬥
，
初
始
日
軍
在
戰
鬥
中
曾
分
別
占
領
高
安
、
司
公
山
、
祥
符
觀
與
趙
家
山
等
要
點
，
然
經
我
軍

反
攻
後
，
失
地
克
復
，
入
侵
日
軍
被
阻
擊
於
修
水
流
域
，
難
以
突
進
。
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二
日
，
鄂
南
日
軍
第
三
十
三
師
團
為
策
應
長
沙
日
軍
主
力
作
戰
之
目

的
，
以
一
部
千
餘
人
竄
沙
堆
向
斗
米
山
攻
擊
；
另
以
一
部
二
千
餘
人
，
向
公
塘
坳
攻
擊
，
將
我
軍
第

一
四○

師
部
隊
擊
退
後
，
分
別
占
領
高
冲
、
鯉
港
；
二
十
三
日
復
占
麥
市
，
二
十
八
日
再
占
平
江
，
嗣

後
經
我
軍
反
攻
，
對
入
侵
日
軍
分
途
堵
擊
與
陣
地
激
戰
，
日
軍
終
竄
回
原
據
點
，
我
軍
恢
復
原
陣
地
。
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九
月
十
九
日
，
日
軍
主
力
第
十
三
、
第
六
、
第
三
等
師
團
，
分
向
新
牆
河
南
岸
我

第
五
十
二
軍
陣
地
進
犯
，
並
施
放
煙
幕
與
毒
氣
彈
，
掩
護
渡
河
。
經
我
軍
冒
毒
抵
抗
，
激
戰
三
日
，
敵

未
得
逞
。
迄
二
十
三
日
晨
，
敵
續
增
至
四
萬
餘
人
，
並
藉
海
空
軍
掩
護
，
分
路
向
我
軍
大
舉
進
攻
，
茲

概
述
日
軍
與
我
軍
分
別
在
新
牆
河
、
汨
羅
江
、
瀏
陽
河
三
線
防
禦
之
戰
鬥
：

新
牆
河
中
游
之
日
軍
第
六
師
團
附
第
三
師
團
之
山
村
聯
隊
，
藉
砲
空
掩
護
，
沿
岳
新
古
道
向
新
牆

會
戰
過
程
：
（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九
月
中
旬
至
十
月
上
旬
）

進
犯
日
軍
兵
分
三
路 

我
軍
擊
退
贛
北
、
鄂
南
日
軍 

湘
北
兩
軍
激
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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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進
犯
，
與
我
第
五
十
二
軍
展
開
血
戰
。
至
午
，
日
軍
一
部
渡
過
新
牆
河
，
掩
護
其
主
力
南
渡
；
另
一

部
日
軍
於
上
游
進
至
楊
林
街
，
與
我
第
五
十
二
軍
一
部
激
戰
；
日
軍
右
翼
第
三
師
團
附
陸
戰
隊
一
部
、

兵
艦
三
十
餘
艘
、
汽
艇
百
餘
艘
，
以
一
部
於
鹿
角
市
，
主
力
於
營
田
地
帶
登
陸
，
經
我
第
五
十
二
軍
與

第
九
十
五
師
竭
力
抵
抗
後
，
仍
未
能
阻
止
其
前
進
，
我
軍
為
避
免
新
牆
河
、
汨
羅
兩
線
淪
於
被
動
，
乃

集
結
主
力
乘
日
軍
進
出
新
牆
河
南
犯
之
際
，
予
以
猛
烈
攻
擊
，
以
挫
其
銳
氣
與
攻
勢
。
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四
日
，
我
第
五
十
二
軍
主
力
集
結
於
長
湖
附
近
，
向
進
出
新
牆
河
之

日
軍
主
力
猛
烈
攻
擊
，
日
軍
受
創
甚
重
；
我
軍
為
誘
敵
深
入
予
以
打
擊
計
，
乃
令
第
五
十
二
軍
，
以
一

部
在
關
王
廟
、
渡
頭
橋
等
地
一
線
占
領
前
進
陣
地
，
阻
敵
南
犯
；
主
力
轉
移
於
顏
家
舖
以
東
，
沿
汨
羅

江
南
岸
占
領
陣
地
。
其
第
一
九
五
師
移
白
沙
附
近
待
命
，
第
六
十
師
以
一
部
占
領
顏
家
舖
至
新
市
間
，

然
不
含
顏
家
舖
與
新
市
；
亦
沿
汨
羅
江
南
岸
編
組
陣
地
，
主
力
控
於
橋
墩
附
近
。
我
第
七
十
軍
附
第

九
十
五
師
以
一
部
迎
擊
營
田
附
近
之
敵
，
主
力
在
新
市
、
歸
義
至
湘
陰
之
線
占
領
陣
地
，
拒
止
當
面
之

敵
。
二
十
五
日
，
日
軍
越
過
汨
羅
江
，
我
軍
與
來
犯
日
軍
在
大
荊
街
以
南
陷
入
混
戰
，
迄
二
十
六
日
，

敵
我
仍
在
汨
羅
江
沿
岸
激
烈
戰
鬥
。
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統
帥
部
為
期
誘
敵
於
長
沙
附
近
決
戰
，
乃
令
第
五
十
二
軍
（
不

瀏
陽
河
、
汨
羅
江 

重
大
打
擊
日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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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
第
一
九
五
師
）
附
第
六
十
師
，
於
當
晚
留
置
兩
團
兵
力
於
浯
口
、
新
市
原
陣
地
，
節
節
抵
抗
遲
滯
敵

軍
外
，
餘
向
瀏
陽
附
近
轉
進
。
第
七
十
軍
附
第
九
十
五
師
亦
於
當
晚
留
置
兩
團
兵
力
於
新
市
、
白
泥
湖

原
陣
地
，
節
節
抵
抗
遲
滯
日
軍
外
，
其
餘
向
長
沙
以
東
楓
東
港
、
石
子
鋪
附
近
轉
進
。
第
七
十
三
軍
於

宥
晚
地
區
設
伏
，
乘
敵
沿
新
長
古
道
及
鐵
路
南
犯
之
際
，
予
敵
以
重
大
打
擊
後
，
轉
移
瀏
陽
附
近
集
結
。

第
一
九
五
師
即
在
福
臨
舖
附
近
設
伏
，
乘
敵
由
長
樂
街
南
犯
之
際
，
予
以
重
大
打
擊
後
，
轉
移
瀏
陽
，

歸
還
建
制
。
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八
日
，
由
汨
羅
江
南
進
之
敵
千
餘
人
，
經
我
第
一
九
五
師
在
福
臨
舖
伏

擊
，
遭
受
重
創
。
沿
鐵
路
正
面
南
侵
之
敵
三
千
餘
人
，
則
被
我
第
七
十
七
師
堵
擊
於
栗
橋
、
三
姊
橋
一

帶
；
旋
敵
大
量
增
兵
，
分
股
突
破
我
陣
地
，
直
破
橋
頭
驛
、
上
杉
市
、
永
安
一
帶
。
當
此
之
際
，
正
面

來
犯
日
軍
受
我
各
部
猛
烈
阻
擊
或
伏
擊
，
傷
亡
甚
重
，
銳
氣
已
挫
，
而
贛
北
、
鄂
南
攻
勢
又
不
順
利
，

至
此
日
軍
已
是
強
弩
之
末
，
戰
志
衰
疲
。

敵
大
勢
已
去 

我
軍
沿
路
追
擊
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十
月
一
日
我
長
沙
北
面
守
軍
開
始
反
攻
，
東
西
兩
面
部
隊
亦
分
向
敵
側
攻
擊
；

敵
大
勢
已
頹
，
於
是
全
面
向
北
撤
退
，
我
令
各
部
分
途
對
敵
猛
攻
。
二
日
，
我
第
五
十
二
軍
第
一
九
五

師
攻
克
上
杉
市
，
吹
響
反
攻
勝
利
號
角
。
三
日
，
旋
令
第
七
十
三
軍
以
一
部
沿
平
瀏
大
道
分
向
長
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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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次
長
沙
大
捷 

總
體
戰
的
最
佳
顯
現

抗
戰
八
年
之
間
，
湘
贛
地
區
由
於
地
形
特
性
，
在
此
地
區
發
生
了
四
次
抗
戰
史
上
著
名
的
「
長
沙

會
戰
」
，
除
第
一
、
二
、
三
次
長
沙
會
戰
外
，
還
有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，
戰
場
包
括
長
沙
在
內
的
長
衡
會

戰
。
前
三
次
日
軍
均
蒙
受
慘
重
損
失
，
牽
制
了
日
軍
兵
力
運
用
轉
至
華
中
地
區
，
減
輕
了
其
他
戰
區
所

面
臨
的
敵
情
壓
力
，
更
延
緩
遲
滯
了
日
軍
向
我
國
西
南
地
區
進
攻
的
腳
步
與
速
度
。

本
次
會
戰
，
日
軍
以
約
五
個
師
團
的
龐
大
兵
力
，
展
開
於
兩
百
餘
公
里
的
山
林
水
田
地
帶
，
以
大

包
圍
的
態
勢
分
進
合
擊
，
妄
圖
殲
滅
我
第
九
戰
區
主
力
於
贛
湘
北
境
山
地
，
殊
料
兵
力
分
散
，
缺
乏
戰

略
縱
深
，
加
以
地
勢
險
遙
，
補
給
困
難
，
非
但
對
我
戰
區
主
力
部
隊
難
以
捕
捉
，
無
法
達
到
所
圖
的
殲

滅
目
的
，
反
而
是
我
軍
一
旦
發
起
反
攻
，
日
軍
卻
倉
皇
北
竄
，
志
衰
氣
頹
。

此
次
長
沙
會
戰
，
正
面
部
隊
對
來
犯
日
軍
節
節
抵
抗
，
誘
敵
深
入
；
伏
擊
部
隊
能
乘
敵
猛
進
之

際
，
予
以
突
擊
；
留
置
敵
後
之
挺
進
部
隊
，
能
適
時
襲
擊
敵
後
以
資
策
應
，
並
以
機
動
運
動
戰
配
合
廣

街
、
平
江
追
擊
；
第
五
十
二
軍
以
一
部
向
平
江
追
擊
，
主
力
則
向
長
樂
街
追
擊
；
第
五
十
九
師
向
新
市

追
擊
。
至
六
日
，
我
第
五
十
二
軍
第
二
十
五
師
協
同
第
九
十
八
師
克
復
平
江
；
第
一
九
五
師
克
復
長

樂
街
、
黃
谷
市
；
第
五
十
九
師
克
復
新
市
、
黃
沙
街
。
迨
十
日
，
新
牆
河
以
南
殘
敵
全
部
肅
清
，
我
第

一
九
五
師
進
出
新
牆
河
以
北
，
向
岳
陽
挺
進
，
長
沙
會
戰
遂
於
此
結
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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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
游
擊
戰
，
主
動
採
取
攻
勢
，
不
與
敵
膠
著
於
陣
地
戰
，
以
反
包
圍
突
破
敵
之
包
圍
，
於
戰
術
上
首
開

運
用
誘
敵
進
而
殲
滅
的
戰
法
紀
錄
，
並
適
時
動
員
戰
區
民
眾
，
將
鐵
、
公
路
破
壞
，
妨
礙
日
軍
機
械
化

部
隊
行
進
，
增
加
其
運
輸
補
給
的
困
難
度
；
再
將
戰
地
民
眾
、
物
資
疏
散
於
野
，
使
敵
無
法
取
糧
於
我
，

重
兵
器
與
機
械
化
部
隊
亦
難
以
逞
能
，
實
是
總
體
戰
的
最
佳
顯
現
。


